
富邦华一银行个人信用卡 

奇瑞专项购车分期业务条款及细则 

 

本业务息费计算方式展示和说明： 

持卡人办理奇瑞专项购车分期成功后，需支付分期利息，

分期利息按月计息收取，不同期数利率不同，单月利率为

0%~1.44%，近似折算年化利率约为 0%~17.28%（该近似折算

年化利率用单利计算仅供参考，实际年化利率因选择办理的

分期产品与账单日间隔、每月实际天数、还款方式等不同情

况而略有差异）。 

其公式为近似折算年化利率是根据持卡人现金流计算

的，供持卡人评估资金成本时参考，计算公式为： 

 

因持卡人选择办理的分期业务存在交易金额、交易时间、

还款时间、提前结清等差异因素，可能导致实际年化利率与

上述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存在差异。 

若持卡人要对已经成功办理的专项汽车分期业务提前

清偿未偿还的分期款项，须致电本行 24 小时客服热线+86-

21-962811 进行申请，申请通过后须一次性偿还剩余未偿还

的本金，同时将额外收取分期剩余本金 3%的提前还款违约金，



已收取的分期利息不退还。对于已成功申请提前还款的分期

交易，无法撤销提前还款申请。 

 

第一条  在向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简称“本

行”）申请办理专项购车分期业务（简称“本业务”）之

前，请仔细阅读《富邦华一银行个人信用卡奇瑞专项购车

分期业务条款及细则》（包括对其不时进行的修改和补

充，简称“本条款及细则”），尤其是通过加粗标注的条

款。如对本条款及细则有疑问的，应在申请本业务前致电

本行信用卡24小时客服热线+86-21-962811进行详细询问和

了解。 

第二条  专项购车分期业务，是本行向申请人提供的

一种依托信用卡开展的专项消费信贷服务。申请人因专项

购车分期的需求首次向本行申请办理本业务，经本行核发

专项购车分期信用卡。因本业务而核发的卡片为银联品牌

人民币信用卡，不支持除本业务外的透支消费、刷卡、转

账或预借现金功能，不设附属卡。本行为专项购车分期信

用卡持卡人（简称“持卡人”）设定购车分期专项额度

（以下简称“专项额度”）。 

第三条  持卡人可通过线上授权的方式发起支付指令，

将购车分期款项支付至指定厂商账户内，并由持卡人按照与

本行事先约定的期数自动完成分期，分期偿还本金和分期利



息，每期分期本金与分期利息将计入当期分期卡账单。 

第四条  持卡人申请的购车分期款项金额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 50,000 元，但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超过持卡人的专

项额度；本行专项购车分期信用卡仅支持通过人民币账户进

行专项购车分期。 

第五条  业务流程 

申请本业务的持卡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本行指定渠道购车并签订购车合同的持卡人，

线上确认《富邦华一银行个人信用卡奇瑞专项购车分期申请确

认表》（附件 1），并按照本行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申请办理

本业务。 

（二） 专项额度以人民币 100元为单位递增，最高为人

民币 50,000元（含），专项额度不可循环使用。 

（三）持卡人申请的专项额度仅限约定场景使用，不得

用于以下用途： 

1、固定资产、股本权益性投资； 

2、股票、债券、期货、金融衍生产品、资产管理产品、

购买投资性贵金属和其他股本权益性投资； 

3、购房及偿还住房抵押贷款； 

4、非法借贷、非法集资； 

5、生产经营性用途； 

6、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用途。 



（四）持卡人多个信用卡账户授信额度、各种分期付款

授信额度、附属卡授信额度、现金提取额度等，受本行对持

卡人设定的总授信额度上限控制。持卡人申请办理本业务是

否通过及专项额度的批核以本行综合评估结果为准。 

（五）申请卡片激活，持卡人须授权本行以受托支付的

方式向指定厂商划付款项，款项到账时间以系统处理时间为

准。 

（六）持卡人须留存相关交易凭证信息（包括相关消费

凭证、本行认可的发票、收据、购车合同、保单等）以供本

行备查，如持卡人无法配合提供有效凭证，本行有权要求持

卡人提前结清分期款项，并有权要求持卡人承担信用卡专项

购车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简称“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分

期提前还款违约金=持卡人分期剩余本金*3%）。 

（七）专项购车分期一经成功办理，不可变更，持卡人

不能对已成功分期金额和期数进行修改；对于已经进行分期

付款的交易，将无法对各期分期金额再次申请分期付款。 

（八）单次申请的专项额度仅限使用一次，若持卡人需

再次使用专项额度办理专项购车分期，需结清分期款项后重

新申请。 

第六条  使用、收费及还款 

（一）持卡人申请本业务，可选择分期的期数为 12 期、

24 期、36 期、48期，每个自然月为一期。 



若您选择的是定额贷分期产品（仅支持固定额度分期），

分期利息按期收取，具体标准利率表如下: 

分期利率 

分期期数 每期利率 近似折算年化利率 

36 期 0.39% 8.74% 

若您选择的是常规分期产品（非固定分期额度），分期利

息按期收取，具体标准分期利率表如下: 

分期利率 

分期期数 每期利率 近似折算年化利率 

12 期 0.41% 8.96% 

24 期 0.4% 8.96% 

36 期 0.4% 8.95% 

48 期 0.42% 9.31% 

分期利率以持卡人申请办理本业务时本行告知或办理

渠道提示为准。本行在按监管机构要求完成分期利率公告等

必要手续后，可调整利率；调整后的利率，本行将在富邦华

一银行官网（www.fubonchina.com）或其他官方渠道进行展

示。 

（二）分期示例：持卡人的本期账单日为 8月 15 日，

到期还款日为 9月 5 日，若持卡人在 8 月 10 日进行专项消

费 30,000 元，并完成专项购车分期，第一期应还本金及利

息在账单日 8月 15日分摊入账，并从 8 月份账单开始偿还

http://www.fubonchina.com/


分期金额，具体每期的利率和每期应偿还金额如下表： 

分期总

金额

（元） 

分期

期数 
每期利率 

每期应

还本金

（元） 

每 期 利

息（元） 

每期应

还总金

额

（元） 

30000 

12 期 0.41% 2500 123 2623 

24 期 0.40% 1250 120 1370 

36 期 0.40% 833.33 120 953.33  

48 期 0.42% 625 126 751 

定额贷

28000 
36 期 0.39% 777.78 109.2 886.98 

示例为试算结果，实际每期应还金额以账单金额为准。 

（三）每期应还本金=分期总金额÷分期期数（四舍五入

精确到分），并逐账单周期计入持卡人人民币账户； 

分期总利息=分期总金额*对应期数的每期利率*分期期

数（四舍五入精确到分）； 

每期利息=分期总金额*单月分期利率（四舍五入精确到

分），并逐账单周期计入持卡人人民币账户。 

实际计算结果以入账金额为准,利息一经收取，不予退



还。 

（四）每期还款本金依持卡人选择并经本行批准同意

的分期付款期数平均分摊。利息依分期付款期数而定，按

账单收取。 

（五）已成功办理专项购车分期的持卡人，若按期偿还

信用卡当期应还款后仍有溢缴款项，该款项不会提前清偿下

期专项购车分期应还本金和利息。该款项将在下一期账单日，

自动抵扣当期账单应还款项。 

（六）专项购车分期业务的每期应还本金和利息均不计

算积分。 

（七）对因持卡人要求退货等导致的购车分期交易撤销

情况，持卡人应当与厂商协商一致并立即通知本行，由厂商

将分期款项原路退回本行账户，并由本行为持卡人取消分期。 

第七条 风险揭示和违约责任 

（一）如持卡人办理专项奇瑞购车分期成功后，每期

应还本金和每期利息将从分期后最近一期账单起同时列入

账单，逐期在账单日入账，并 100%计入最低还款额中。如

因持卡人未及时全额还款导致的违约金、利息需由持卡人

自行承担。 

（二）若持卡人在还款期内要求将个人信用卡账户注

销，视为持卡人申请提前清偿分期款项，则已成功办理的

专项购车分期业务中尚未偿还的分期款项须一次性清偿，



同时持卡人还需额外支付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 

（三）若持卡人在还款期内发生或被发现擅自转让、

赠与、抵押、质押、出租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分车辆的，

本行有权要求持卡人就已成功办理的专项购车分期业务中

尚未偿还的分期款项一次性清偿，并同时本行有权要求持

卡人额外支付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 

（四）持卡人的信用卡账户若在分期付款期间由于账

户被冻结等任何原因变为状态不正常，导致该账户不再适

合进行分期付款业务，该笔分期付款业务的所有剩余未还

部分将于发生上述情况之时视为全部到期，持卡人应当一

次性偿还全部剩余分期付款的本金、利息及违约金。 

第八条  其他规则 

本行不允许任何违法交易、不良信用卡账户、状态非正

常的信用卡账户。本行保留因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于：持

卡人有任何舞弊、欺诈或非真实交易的情形；信用卡由于被

取消、管制、终止、已经过期并不被续期等原因变为非正常

状态；持卡人缴款延滞；持卡人身故；持卡人违反了本行领

用合约、章程、本条款及细则中的任何规定，或发生本行认

为有损持卡人信用的状况等）认为有必要提前终止本业务的

权利。 

第九条  本条款及细则为《富邦华一银行个人信用卡章

程》（包括对其不时进行的修改和补充，简称“章程”）及《富

邦华一银行个人信用卡领用合约》（包括对其不时进行的修



改和补充，简称“领用合约”）的补充，并且仅适用于专项购

车分期业务。除非在本条款及细则中另有定义或根据上下文

另有解释，本条款及细则项下提及的相关名词术语应具有章

程和领用合约中赋予的含义。本条款及细则未尽事项依据章

程、领用合约、银行业务规定及金融惯例、相关法律法规等

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条 持卡人在本行分期办理页面中点击确认“我已

阅读并知晓《专项汽车分期付款业务条款与细则》”即为签署

本条款与细则，若为线下签署，则签署即为生效；持卡人应

妥善管理自己的账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不得向

第三方透露，持卡人登入本行分期办理页面的方式为各方认

可的身份认证方式，凡通过该身份认证方式后的操作均视为

持卡人（或其授权代理人）所为，持卡人承诺对由此产生的

法律后果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在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允许范围内，本行将

提前公告或通知持卡人本条款及细则的修改，并通过包括但

不限于富邦华一银行网站公告、对账单告知、电子邮件告知、

短信通知等一种或多种方式事先将此等修改通知持卡人，该

等变更自公告或通知中载明的生效日期开始生效，持卡人有

权在公告期内选择是否同意该等变更。如持卡人不接受该等

变更，持卡人应在公告或通知中载明的生效日前终止使用分

期卡，并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分期款项的本金及相关费用，



否则视为持卡人同意该等变更，变更后的内容对持卡人具有

法律约束力。 

 

                                                持卡人： 

                                     年   月   日 

 

 

 

 

 

 

 

 

 

 

 

 

 

 

 



附件 1 

富邦华一银行个人信用卡奇瑞专项购车分期申请确认表 

分期申请信息（申请人确认） 

申请人姓名： 实名联系手机号： 

身份证号码： 

 

申请分期

总 金 额

（元） 

申请分期

期数 

每期 

利率 

每期应还本

金（元） 

每期利息

（元） 

每期应还总

金额（元） 

      

温馨提示：实际计算结果以系统入账金额为准。 

 

指定厂商收款账号： 

账号：79430188000342102 

户名：奇瑞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营业部 

 

 

应本人之申请，若贵行同意向本人发放上述分期款项，本人同意并授权于富邦华一银

行将款项划付至指定厂商。本人已仔细阅读《富邦华一银行个人信用卡奇瑞专项购车

分期业务条款及细则》的全部内容，承诺在本申请表中提供的所有个人信息均真实准

确，并同意授权富邦华一银行为信用卡奇瑞专项购车分期业务之需处理本人的个人信

息。若本人在还款期内发生或被发现擅自转让、赠与、抵押、质押、出租或以其他任

何方式处分车辆的，贵行有权要求本人就已成功办理的专项购车分期业务中尚未偿

还的分期款项一次性清偿，并同时贵行有权要求本人额外支付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 

 

 

                                      申请人确认签名：                       

 

                                      日          期：                       

 

 


